挖掘机租赁合同
甲方(出租方)：
乙方(承租方)： 
本合同由以下双方基于平等协商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法规订立，以明确双方在挖掘机租赁使用中的权利义务，共同遵照执行。
一、施工地址
乙方承租挖掘机用于以下项目地址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二、租赁设备
设备型号：              
数量：            
三、租赁期限
暂定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止，具体期限以实际使用时间为准。
四、租赁方式与费用
租赁费用为            ，工程完工后一次性结清。
机械进出场费        元由乙方承担。
五、甲方权利义务
1.负责设备日常维护保养，确保设备正常工作；
2.承担租赁期间的液压油、配件及除燃油外的其他润滑油料；
3.配备一名符合岗位要求的操作人员，并承担其工资、社保及相关福利；
4.操作人员应服从乙方现场负责人的合理指挥，遵守乙方现场管理制度；
5.作业期间应遵守安全规范，因甲方操作不当造成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；
6.设备故障时应及时组织检修，保障乙方正常使用；
7.依乙方合理要求更换操作人员；
8.为操作人员提供住宿；
9.提供设备作业所需燃油。
六、乙方权利义务
1.按设备安全作业要求指挥，不得强行违章作业；
2.负责现场作业安排与班次调整，有权对不称职操作人员提出更换要求；
3.收到甲方提供的合规发票后支付相应款项。
七、合同期限
本合同为暂定租赁协议，实际期限以设备使用时间为准。
八、其他
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签订补充协议；发生争议协商不成的，可向守约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本合同一式三份，甲方持一份，乙方持两份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甲方单位(公章)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单位(公章)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
签订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时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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